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

防治管理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海船舶〔2011〕45 号） 
 
各直属海事局、有关船公司、有关作业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0 年第 7 号）（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现就实施该《规定》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单位和海事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规定》的实施工作，认真组织对《规定》

的学习、宣贯和培训，提高船员、有关作业人员的船舶污染防治意识和技能，提高船舶污染

防治的管理水平。 
    二、各直属海事局要按照《规定》和本通知的相关要求，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已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制定并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和程序；加强对《规定》实施情况的监督

检查，确保《规定》各项要求有效执行。 
    三、关于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 
    （一）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具备与其作业风险相适应的预防和清除污染能力。对于

已经取得污染清除作业资质且应急服务区域覆盖污染物接收作业水域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

位，海事管理机构在审批污染物接收作业时应当视其符合《规定》第十五条要求；对于未取

得污染清除作业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海事管理机构在审批污染物接收作业前，应当

按照《船舶污染物接收和船舶清舱作业单位接收处理能力要求》（JT/T673-2006），对其是否

具备与作业风险相适应的事故预防和清除污染能力进行评估。 
    （二）船舶委托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其船舶经营人应当在作业前

委托作业港口一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并与其签订污染物委托接收协议；船舶经营人在当

地设有分公司（办事处）的，应当由驻当地分公司（办事处）对污染物委托接收协议予以签

订或确认。 
    （三）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进行船舶垃圾、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污水

接收作业，除应急情况外，应当提前 24 小时向作业地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航程不足 24
小时的，在离开上一港前提出申请），并提交如下申报材料：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船舶在港区水域

排放压载水、洗舱水、残油、含油污水的许可条件”的证明材料； 
    2．与作业风险相适应的预防和清除污染的能力证明； 
    3．船舶经营人的污染物委托接收协议。 
    （四）国际航行船舶在驶离国内港口前，应将船上污染物处理干净，并在办理出口岸手

续时向海事管理机构出示污染物接收证明。如在挂靠国内港口期间已将污染物处理干净并持

有有效的污染物接收证明的，应当视为符合《规定》第十八条要求。 
从事固定国际航线且航程在一天以内的国际航行船舶，经辖区海事管理机构同意，可以与经

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签订污染物接收协议，每月提交船舶污染物接收记

录和相关接收证明。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 
    （五）为便于《规定》第二十条的实施，海事管理机构可以要求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船

舶污染物处理单位备案，并将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布。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每月应将污染物的接收情况和污染物处理单位出具的处理凭证报

海事管理机构备案。船舶污染物处理单位每月应将船舶污染物的交付单位名称、交付的污染

物种类、数量和处理情况报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六）《规定》第十四条所指“船舶经营人”系指实际负责船舶营运管理的公司。 
    四、关于高污染风险作业的可行性研究 
    （一）根据《规定》第十条要求需要开展作业方案可行性研究的作业申请人，应当委托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的资质、具有充足的技术力量并经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单位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作业安全与污染风险分析； 
    2．针对风险拟采取的安全与污染防治措施； 
    3．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 
    4．作业是否可行的结论。 
    （三）海事管理机构可以组织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评审。对于不符合船舶污染防

治要求的，应不予批准作业。 
    五、关于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 
    （一）船舶修造、水上拆解作业地点的设置，应符合《船舶定点拆解管理办法》（海船

舶【2010】642 号）和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按照《规

定》第四十八条要求，向批准作业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污染物清除处理情况，并提供相应的

污染物接收或处理证明材料。 
    六、关于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 
    （一）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口（包括中转）的船舶，其货物所有人、承运人或

者代理人，应按《规定》第二十五条要求向海事管理机构分别办理货物适运申报及船舶适载

申报，经批准方可进出港口、过境停留或者进行装卸作业。 
    （二）船舶载运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同时属于危险货物的，其货物所有人、承运人或者代

理人可将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和危险货物申报合并办理。 
    （三） 对于过境停留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免予办理货物适运申报。 
    （四）持有危险货物申报培训合格证明的申报人员，可以从事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工作。 
    七、关于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水上过驳 
根据《规定》第三十七条要求，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水上过驳作业的船舶在办理许

可手续时，应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对船舶作业水域通航安全和污染风险的分析报告。海事管

理机构可以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必要时组织专家对分析报告进行评审。 
    八、关于油料供受作业 
    （一）以船对船过驳方式进行油料供受作业的，应按照《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要

求执行。 
    （二）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备案的油料供受作业单位以及作业船舶不得从事油料供受作

业。 
    （三）水上加油站从事油料供受作业的，应按照《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要求办理

相关手续。对已按《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要求备案，且已提供作业地点安全和防污染评估报

告，证明其已符合《水上加油站安全与防污染技术要求》（JT/T660-2006）的水上加油站，

海事管理机构在批准作业时可以免除《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相应要求，并简化审批手

续。 
    （四）船舶燃油供给单位应确保所供燃油的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从事国际航行船舶

油料供受作业的燃油供给单位还应确保所供燃油的质量符合《73/78 防污公约》附则 VI 第

14、18 条的规定，并将所供燃油送交具备资质的燃油检测单位检测，燃油质量的检测报告

应留存在作业船舶上备查。 



    （五）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加强对船舶燃油质量的检查，并对燃油供应单位的燃油质量

进行抽查，确保燃油供应单位所供燃油符合相关标准和国际公约的要求。对于向国际航行船

舶提供不符合国际公约要求的燃油的船舶燃油供给单位，应不予批准其供油作业申报，已经

加装上船的，应要求船舶燃油供给单位更换符合国际公约要求的燃油。 
    九、关于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码头、装卸站的公布 
    （一）从事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码头、装卸站，应符合国家有关污染危害性货物

码头、装卸站安全装卸和污染物处理能力要求等规范和标准，具备与其作业污染危害性货物

相适应的安全装卸与污染物处理能力。 
    （二）海事管理机构在公布从事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码头、装卸站前，应对码头、

装卸站以下方面进行审核： 
    1．防治船舶污染能力专项验收情况； 
    2．污染物处理能力； 
    3．通航环境情况； 
    4．安全装卸能力。 
    （三）海事管理机构根据码头、装卸站的申请，对其安全装卸能力、污染物处理能力和

通航环境情况组织评估。 
    （四）对于具备相应安全装卸能力和污染物处理能力的码头和装卸站，海事管理机构应

将码头、装卸站可以装卸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品种、数量、船舶靠泊等级等内容向社会予以公

布。 
    （五）已经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码头、装卸站需新增或调整作业种类、品种或作业限量

的，应申请海事管理机构重新公布。 
    （六）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强对上述要求的宣传工作。我局将另行制定有关污染危害性货

物码头、装卸站安全装卸和污染物处理能力标准，海事管理机构应在标准颁布后一年内完成

对辖区污染危害性货物码头、装卸站的公布工作。 
    十、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规定》第四十二条要求，对辖区内水上交通安全与船舶污

染风险进行评估，根据辖区实际情况采取船龄控制、船型控制、护航等风险控制措施。 
    十一、关于集装箱的开箱检查 
    （一）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按照《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集装箱开箱检查程序的指导意见》

（海船舶【2005】234 号）开展集装箱开箱检查工作。 
    （二）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按照《规定》第三十三条要求，配合海事管理机构开箱查验

工作。装卸污染危害性货物集装箱的港口作业单位应提供海事开箱查验专用场地，配备相应

的人员防护装备和应急设备，收到海事管理机构开箱查验通知后，应将海事管理机构拟开箱

查验的集装箱移至专门的查验场地待查，并按要求落实安全与污染防治措施。 
    十二、从事有关作业活动的单位应按照《规定》第七条要求，组织本单位作业人员接受

专业培训，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关安全和防治污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持有培训机构出具

的培训证明。从事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工作的人员应熟悉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申报程序及相关

安全知识，接受专项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培训合格证明，并定期接受知识更新培训。海事管理

机构可以根据辖区内作业单位和申报单位的需求，组织或委托相关培训机构开展相应的专业

培训。 
    十三、按照《规定》第四十一条要求应当布设围油栏的，应由作业码头或者具备相应船

舶污染清除作业资质的单位落实围油栏布设措施。对于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等因自然条件或其

他原因限制，不适合布设围油栏的，可根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采用船舶污染应急力

量现场监护等其他防治污染替代措施，并将替代措施和理由在作业前报作业地海事管理机构

同意。 



    十四、为便利相对人从事有关作业活动，经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

船舶油料供受单位、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位、船载污染危害性货物装箱、充罐单位办理相

关申报时可以不再提交已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相关材料，海事管理机构可以视情简化申报

审批程序。有关备案的具体要求可由各直属海事局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并向社会公

布。 
 


